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函

 
地址：63201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號
承辦人：方榮堂
電話：05-6315232#5232
電子信箱：a52002@nfu.edu.tw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2月8日
發文字號：虎科大環字第112170001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陳「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興中分部校區開發案環境影響說
明書」 申請備查內容1式2份，請核轉。 

說明：
一、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36條第2項規定，辦理變

更事項備查。
二、本次申請備查內容為開發期程調整，詳如附件。
三、請鈞部惠予核轉旨揭書件至雲林縣環境保護局備查。 

 
正本：教育部
副本：本校校務發展中心、環保及安全衛生中心、營繕組、高鐵校區籌備處
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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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第1頁  (共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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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興中分部校區開發案環境影響說明書 
 

申請備查內容 
 

（開發期程調整） 
 

 
 
 
 
 
 
 
 
 
 
 

開發單位：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中華民國 112年 2月 1日 
 

 
 
 
 
 

備註：1.申請備查案名應與原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報告書一致。 

2.申請備查內容為法定文件名稱，標題請勿任意更改，例如常見錯誤樣態為「○ 

○○○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之變更備查」由於先前審定之環 

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或變更內容對照表已納入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一部分， 

無須於標題增列文字，而應於內容中詳加敘明歷次變更過程。 

3 標題括弧為非必要填寫項目，倘須填寫變更事項，應盡量與書件內容相符，以 

免有所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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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 
 

（一）開發單位名稱：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二）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632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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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第 2 項之情形、申請變 
 

更理由及內容 
 

（一）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第 2 項之情形 
 

備註：請說明本次變更內容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第 2 項各款之 

規定，原則以 1~2 頁內容為限。 
 
 

備查 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興中分部校區開發案環境影響說明書申請備查內容（開

發期程調整）  

                     本案係依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興中分部校區開發案環境影響說明書」（定

稿本）第 5-75 頁預計進度一項，提出開發期程變更。 

                    考量本校區開發案校務發展及經費有效運用，且鑒於原開發期程已不符現

階段需求；經檢討後，擬調整相關計畫之開發期程。近程開發計畫第一期

預定期限由原民國 106~108 年，變更為 106~115 年；近程開發計畫第二

期預定期限由原民國 109~112 年，變更為 115~125 年。變更符合環評

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第 2 項第 7 款未涉及環境保護事項或變更內容對環境

品質維護不生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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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變更理由及內容 
 

備註：1.變更文字比照法規修正：將原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報告書或其他 

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書件所載內容，對照本次變更案前後文字不同之處以底線標 

示。 

2.建議勿更改圖片比例大小：變更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報告書或其他環境影 

響評估相關書件所載之圖片，儘量用相同比例之圖，不得任意放大、縮小，只 

須註明前後比較圖中不同之處並放置於本表格後方。 

3.勿增列非屬原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範疇之事項：倘不涉及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 

估報告書或其他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書件所載內容之變更，則無須於本次變更案 

增列不必要之變更事項。（例如施工期間細部規劃設計之文字、圖片，大樓建築 

圖、大樓內室內設計配置圖等） 

4.明列歷次變更內容：本次變更案涉及歷次變更內容者，應詳列變更內容及過程。 

5.具體敘明變更理由：變更理由應詳細敘明變更之理由，俾利評估變更之合理性 

與必要性，並釐清本次變更案是否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 

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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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 1：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興中分部校區開發案環境影響說明書申請備查內容 

             （開發期程調整）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 本次備查內容 備查理由 

二、預計進度 

        因應未來短中期需求及長

遠發展之需要，新校區之籌設

將分為近程開發計畫與遠期擴

展規劃兩大階段；近程開發計

畫包含第一期、第二期及遠期

建設期程，整體近程開發期程

規劃約為 10 年，新校區近程

開發各期程內容說明如下： 

 

(一)前置作業期 

1.預定期限：民國 103~105

年，期程約三年。 

2.內容：爭取行政院正式同意

及取得土地管理權移撥，再依

相關法令進行土地用途變更、

環境影響評估及開發許可，以

完成整地計畫及建設期開發區

細部計畫。 

(二)近程開發計畫第一期 

1.預定期限：民國 106~108

年，期程約三年。 

2.內容：首先完成新校區整

地、校園綠美化、公共設施等

工程，並著手進行相關大樓建

築之興建及周邊設施之施工。 

(三)近程開發計畫第二期 

1.預定期限：民國 109~112

年，期程約四年。 

2.內容：完成「國際產學合作

區」及「教學區」相關設施之

興建。 

 

（詳見原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5-

75 頁） 

二、預計進度 

        因應未來短中期需求及長

遠發展之需要，新校區之籌設

將分為近程開發計畫與遠期擴

展規劃兩大階段；近程開發計

畫包含第一期、第二期及遠期

建設期程，整體近程開發期程

規劃約為 22 年，新校區近程

開發各期程內容說明如下： 

 

(一)前置作業期 

1.預定期限：民國 103~105

年，期程約三年。 

2.內容：爭取行政院正式同意

及取得土地管理權移撥，再依

相關法令進行土地用途變更、

環境影響評估及開發許可，以

完成整地計畫及建設期開發區

細部計畫。 

 (二)近程開發計畫第一期 

1.預定期限：民國 106~115

年，期程約十年。 

2.內容：首先完成新校區整

地、校園綠美化、公共設施等

工程，並著手進行相關大樓建

築之興建及周邊設施之施工。 

(三)近程開發計畫第二期 

1.預定期限：民國 115~125

年，期程約十一年。 

2.內容：完成「國際產學合作

區」及「教學區」相關設施之

興建。 

 

1. 考量本校區開發案

校務發展及經費有

效運用，且鑒於原

開發期程已不符現

階段需求；經檢討

後，擬調整相關計

畫之開發期程，以

配合學校未來發

展。 

2. 本次變更內容未涉

及環境保護事項，

且維持原開發強

度，對環境品質維

護不生負面影響，

符合環評法施行細

則第 36 條第 2 項

第 7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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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備註：非經主管機關指定，與本次備查無涉之文件一律不得納入或以夾帶附錄之方式送 

審。 


